
     
                                    

股票代码：300381 股票简称：溢多利 
公告编号：2021-025 

债券代码：123018 债券简称：溢利转债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收储暨与安阳市人民政府 

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1、根据 2020 年 7 月 13日公司与安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阳市政府”）

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阳

高新区管委会”）、安阳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利华制药”）于 2021 年 2 月 9 日签署了《安阳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收储合同》，同意收储原出让给利华制药使用的位于黄河大道北侧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收储土地包干补偿费为 6,217.18万元。 

2、如利华制药在新厂区投入规模不足包干补偿费 60%，按不足部分相同的

比例减少相应的补偿费。因此利华制药在该地块最终取得的补偿金额尚存在不

确定性。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安阳市政府和汤阴

县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为充分利用公司的技术、人才、市场优势和河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省安阳市生物医药产业资源优势和汤阴县产业集聚区资源配置优势，公司与安

阳市人民政府及汤阴县人民政府就公司在汤阴县投资建设溢多利安阳生物医药

产业园项目展开合作，由公司投资、安阳市政府和汤阴县政府提供政策和资源

支持，在安阳市建设“溢多利安阳生物医药产业园”，将产业园建成全球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现代化甾体激素原料药研发生产基地和国内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

园。公司与安阳市政府、汤阴县政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平等、自愿、

互惠原则，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在河南省安阳市签订以下协议：与安阳市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书》，与汤阴县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书》和《产业发展基金奖励

协议》。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与安阳市人民政府和汤阴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98）。 

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2021 年 2月 9 日，安阳市人民政府委托安阳市土地

储备中心与安阳高新区管委会、利华制药签署了《安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收储合同》，同意收储原出让给利华制药使用的位于黄河大道北侧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本次收储土地包干补偿费为 6,217.18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安阳高新区管委会、安阳市土地储备中心，具备本次交易

的履约能力和付款能力，公司、利华制药与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利华制药名下位于黄河大道北侧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产权证号为安开国用（2002）字第 5 号，经实际测绘，收储土地面积为 22,500

平方米（折合约 33.75亩）。安阳高新区管委会、安阳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利华

制药该块土地的包干补偿费为 6,217.18万元，如利华制药在新厂区投入规模不



     
                                    

足包干补偿费 60%，按不足部分相同的比例减少相应的补偿费。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安阳市土地储备中心 

丙方：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 

1、丙方已落实新厂区建设用地，甲方根据丙方申请，同意收储原出让给丙

方使用的位于黄河大道北侧的国有建设地使用权。该宗土地所在区域住宅基准

地价土地级别为二级地，区位系数为 1.1，丙方行业系数为 1.3。 

收储土地的四至与范围：丙方现持有的安开国用（2002）字第 5 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经实际测绘为准。收储土地面积为 22,500平方米（折合约 33.75亩）。 

2、甲乙方收储丙方土地的收储土地包干补偿费为陆仟贰佰壹拾柒点壹捌万

元（￥6217.18 万元），如丙方在新厂区投入规模不足包干补偿费 60%，按不足

部分相同的比例减少相应的补偿费。收储土地包干补偿费按以下标准确定，以

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包干补偿费＝土地面积×年度基准价格×60%

×区位系数×行业系数＝ 33.75 亩×214.7 万元∕亩×60%万元×1.1×

1.3=6217.18万元。 

乙方支付丙方的上述收储土地包干补偿费包括：土地使用权补偿费、附着

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补偿费，因收储而发生的其他相

关费用。 

除上述费用外，丙方不再享有就本合同收储土地及地上附属物和其他相关

权益赔偿、补偿的权利。政府相关方和甲乙方无需另外再向丙方支付其它任何

补偿费用。 

3、本合同签订后按下列约定向丙方支付收储土地包干补偿费。 

包干补偿资金支付。补偿资金分搬迁启动资金和搬迁到位资金（土地收储

剩余包干补偿资金）两期进行支付。 



     
                                    

第一期搬迁启动资金支付时间：本合同签订后，由乙方拨付给汤阴县政府

肆仟万元（4000 万元），汤阴县政府连同替市政府先行垫付的壹仟万元（1000

万元）共计伍仟万元（5000万元）支付给丙方。 

第二期搬迁到位资金支付时间：丙方新厂区所有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并试生

产，土地处置变现完毕，核定扣除测绘、评估、土地平整、文物勘探等收储土

地所需费用后，支付搬迁到位资金。 

4、丙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于 2023 年 12 月 31日前向乙方交付搬迁、

腾空并拆除、平整后的土地，并保证所交付的土地无任何争议和纠纷等遗留问

题，如存在争议和纠纷等，在处理、解决完毕前属于不具备交付土地的条件。

丙方须在本合同约定的交付净地时间以前具备以下条件： 

（1）由丙方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存在土壤污

染的必须按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开展下一步工作，费用由

丙方负担。 

甲乙方收储的丙方土地范围内如原来建有人防、输变电、热力、燃气、通

讯、上下水等不属于丙方产权的公共设施，由丙方负责按有关规定办理好报废、

报停或线路改造等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 

(2）丙方须将该收回土地范围内的所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

资料原件提交给乙方。丙方妥善解决完影响甲乙方收储丙方土地的全部经济、

法律问题后，乙方按程序报请市政府批准收回原土地使用权，丙方按程序注销

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 

如丙方存在土地、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或产权证件丢失等情况，丙方应向

乙方提供合法的产权来源证明或按规定办理挂失声明等； 

（3）如丙方存在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产权抵押、查封等他项权情况，由丙

方负责依法解除该抵押、查封等他项权并将相应资料提交给乙方； 

（4）如丙方存在该收回土地范围内的地上房屋等产权转移、变卖、租赁等

情况，丙方应交付该土地前负责收回转移、变卖的房屋等的地上产权，解除租

赁关系；如丙方不能收回转移、变卖的房屋等的相应产权，应书面告知甲方，

并由丙方依法办理所涉及土地的权属变更手续，然后按变更后的土地面积与甲



     
                                    

乙方签订土地收储补充合同。 

丙方向乙方交付土地时，须经甲乙方赴实地勘察验收，符合本合同约定交

地条件并由三方签订书面《土地交付验收意见书》后，方能视为完成土地的交

付。 

5、丙方不按本土地收储合同约定时间交付“净地”的，不再享受企业“退

城进园”政策，由甲、乙方和汤阴县人民政府共同依法追回已支付的土地包干

补偿费及融资利息，并由丙方按汤阴县政府已拨付给丙方所有费用总额的 20%

向甲方赔付违约金。 

收储丙方的土地处置后，如因丙方及丙方职工等原因而影响土地出让人向

土地受让人交付土地，因此造成的土地出让人对土地受让人的违约责任应全部

由丙方承担，如土地受让人向土地出让人提出违约赔偿，土地出让人所受到的

所有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违约金、诉讼、仲裁及律师代理费等）

也全部由丙方承担。 

6、如丙方在合同期限内或者在甲乙方催告交付期限内仍未履行交付土地义

务，甲乙方有权根据土地实际现状作出要求丙方履行交付土地或者履行交付土

地相关义务的决定。丙方收到该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仍拒不履行的，甲乙方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7、因不可抗力原因致使本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时，甲乙丙三方可报请市政府

同意对本合同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8、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三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收储土地

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9、本合同甲乙丙三方盖章、三方代表签字并送市建成区重点污染企业搬迁

入园指挥部对补偿标准、数额等内容进行审核确认，报经市政府批准生效。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的人员安置等情况，也不存在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所得

款项将用于利华制药整体搬迁及日常运营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与安阳市政府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签订的《合作协议

书》的约定推进后续工作，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会对利华制药的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增加一定的收益，对以后年度公司业

绩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影响数额将根据收储补偿款奖励款获取数额，并扣除

土地成本、房屋建（构）筑物净值、搬迁等成本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确定，相关

财务数据最终将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通过本次项目

取得的补偿款将主要用于利华制药整体搬迁及日常运营补充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3、《安阳市人民政府与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 

4、《安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2 月 18日 

 


